铜陵学院实施文件材料形成部门整理立卷归档制度的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部门归档基础工作，提高部门归档质量，根据国家档案法规、《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和学校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文件材料形成部门、课题组、项目组（以下统称“部门”）整理立卷归档制度，是指文件材料形成部门负责按照档案管理要求进行分类、整理立卷，经本部门负责人检查合格后向档案机构移交保管的管理规范。
第三条 本规定的原则要求是，按照职能责任归档，先整理后移交，按质归档，确保归档文件材料齐全、完整、系统、准确。
第四条 我校以部门工作职责职能为核心，谁职能、谁负责应归档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移交；归档的档案材料应当内容准确、材料完整、整理有序、编目清楚；原件归档；应当归档的纸质文件材料和实物、电子文件等不同载体材料同步归档。

内容不准确、材料形式不完整的，应当限期整改补救后再归档。既往工作重要文件材料确实无法补救的，责任部门编制短缺材料目录（清单）并说明原因，经部门主要负责人及其分管校领导签批后归档保存备查。若本年度无应归档材料，须向档案馆提交经部门主要负责人及其分管校领导签名认可的书面说明，以备查对。
第五条 档案馆加强对各部门建档、整理及归档业务培训指导与监督，负责控制归档质量、接收和保管利用服务。同时建立项目登记和项目归档销号管理机制，跟踪项目档案管理。
第六条  党政管理服务等管理性文书类文件材料，由相应部门负责收集齐全完整、整理编目后移交，质量要求是收集齐全完整、整理有序有目。档案馆一般不再重新整理，必要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整体分类加工整理。
其中，经学校制发文件（文件正本及文稿）和学校外来文（原文、公文处理记录单及办文情况），办理完毕后返回职能部门，由职能部门连同办文依据或因由、活动或事件过程、结果或效果等一并收集整理后归档。 

第七条 基建项目、科研项目、实验室建设项目等项目档案，以及设备档案、会计档案、毕业班教学档案（学籍成绩表、毕业生登记表等）、学籍异动管理档案、重要会议（活动）等专项工作，业务性强，成套性强，严格实施文件材料形成部门规范整理后归档制度，相应部门负责规范整理后移交，质量要求是收集齐全完整、整理系统规范。档案馆不再重新整理。

其中，基建项目档案，谁主管（建设或维修），谁负责统筹整理、统一归档。科研项目档案，由项目主持人负责建档、整理，移交科研处审查，科研处负责统一归档。设备档案，谁购置（维修），谁整理、归档。会计档案，谁产生，谁整理、归档。毕业班教学档案（学籍成绩表、毕业生登记表等），由学生所在院系组织整理、归档。学籍异动管理档案，由教务处整理、归档。实验室建设项目档案，谁申报建设，谁收集、整理，经国资处、实践教学管理处、教务处、发展规划处、财务处等部门相应审查后归档。重要会议（活动）等专项工作由主办（牵头）部门负责。
相关项目的经济审计报告等由监察审计处整理移交，项目后续申报奖项、专利及社会经济效果等由项目负责人移交归档，档案馆将其并续入相关项目之后。
第八条 按时归档，并追溯既往未完成应当补救归档的文件材料。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移交的，视为延迟归档；在规定归档时间后1个月仍未完成移交的，视为拖延补救和拒绝归档。

第九条 档案馆按档案质量规范和责任部门对照移交清单接收专兼职档案员移交档案材料。电子清单与纸质清单一致。

第十条 实施归档情况报告制度，通过校园网等途径报告、公布归档完成情况与短缺及补救情况，并作为部门档案工作考核评优主要依据。对于书面督促后仍未完成归档和拒绝归档的，视情依照《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和学校有关管理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